全椒县薄壳山核桃产业发展管理暂行办法
 
第一章  总 则
第一条  为扎实推进生态全椒建设，加快全县种植业结构调整，大力发展木本油料树种，保障薄壳山核桃产业健康发展，促进农民增收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68号）、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皖政办〔2015〕17号）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  本办法适用于100亩以上适宜发展美国薄壳山核桃（以下称薄壳山核桃）产业的造林基地。
第三条  县林业局负责全县薄壳山核桃产业发展的指导和管理工作，各镇人民政府是薄壳山核桃产业发展的责任单位。
第二章  准入条件
第四条  实行薄壳山核桃产业发展准入制度。在我县发展薄壳山核桃产业的投资主体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（一）有投资建设的资金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；
（二）诚信守法，信誉度高；
（三）其承包、合作、入股等方式获得的经营土地手续、合同等合法、规范。
第五条  具备条件的投资主体在每年8月份前向县林业局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交申报材料，对符合条件的给予准入。县林业局在每年9月底前将薄壳山核桃产业年度造林计划分解到镇，由镇落实到投资主体。
申报材料包括：1、申请报告；2、申报单位（人）法人证明或身份证明；3、申报单位（人）所在地镇政府的有关证明文件，如土地流转证明、与镇政府签订的产业造林合同书等。
第三章  建设要求
第六条  立地条件。应选择土壤 PH值6～8、疏松排水良好、土层厚度不低于1m的地块。
第七条  建设规模。相对集中连片，适度规模经营，产业基地最小连片面积不少于100亩，示范基地连片规模1000亩以上。
第八条  品种配置必须符合《安徽省薄壳山核桃营造林规程》（试行）。
第九条  灌溉设施。基地必须建有取水泵房和可靠的水源，灌溉水管喷口埋至各田块，每个灌头覆盖直径不得大于60米，或建立滴灌设施，每株树边安排一个滴口。
第十条  道路设施。基地内主要道路建设标准不低于砂石路面要求，满足作业运输。
第四章  管理措施
第十一条  种苗管理。严格实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制度，做到“四定三清楚”，即定点采穗、定点育苗、订单生产、定向供应和品种清楚、种源清楚、去向清楚。投资主体造林要使用良种壮苗，嫁接苗品种为波尼、马罕、威斯顿、金华、绍兴等，种苗来源定点为安徽、江苏的省级薄壳山核桃良种基地。建立孤山林场薄壳山核桃良种采穗圃和种苗基地。
第十二条  整地造林。当年11月底前完成整地，整地方式一般有三种：全垦深翻，深度0.8米以上；抽沟吊槽，沟宽1-1.2米，深度0.8米；大穴整地，规格1米×1米×0.8米。对坡度在15°以上的地块要进行水平梯田改造。根据造林密度整墒开沟，墒平沟直，沟深0.5米以上，沟宽0.6米以上。栽植要求按《安徽省薄壳山核桃造林技术规程》执行。
第十三条  抚育管理。实行精细化管理、集约化经营，适时开展松土、除草、灌溉、施肥、病虫害防治和整形修剪等管理工作。
（一）抚育。提倡林下套种，以耕代抚，结合冬施基肥进行块状垦复，实行林药、林苗、林粮间作，林苗和林粮间作应分别选择矮小苗木和矮杆非攀援经济作物，间作时树体周边2米直径内不得套种，不得影响薄壳山核桃生长。
（二）肥水。每年施肥不少于2次，生长季节穴施复合肥或氮肥，冬季穴施有机肥，造林当年有机肥拌入穴底。对持续干旱无雨天气，要及时利用灌溉设施进行抗旱，夏季高温时期根据墒情增加浇水次数。
（三）整形修剪。推广主干疏层形，应结合修剪，疏除病虫枝、枯死枝及重叠枝，确保树冠通风透光良好。
（四）病虫害防治。做好病虫害预测预报，发现病虫害及时报告，及时防治，重点要加强对蛀干害虫的防治。
第五章  示范基地建设
第十四条  鼓励造林主体按标准化、集约化、规模化和产业化的要求，建设1000亩以上的示范基地，为薄壳山核桃产业健康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基地建设应做到有规划、有专门管理人员、有科技支撑、有生产管理用房、有管理制度、有示范基地标牌等。
第十五条  对符合示范基地建设条件的投资主体，县林业局优先向上级争取项目支持、办理林权登记和林权抵押贷款登记手续。
第六章  科技保障
第十六条  建立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联系制度，邀请专家现场指导和培训，开展薄壳山核桃良种选育、丰产栽培技术研究。
第十七条  县林业局成立专门技术队伍，全程跟踪服务，定期举办科技培训，组织专家、技术人员和造林主体之间开展学术交流，设立薄壳山核桃信息专栏。
第十八条  鼓励投资主体内聘技术专家，选派专业人员学习进修，示范基地应配备技术负责人。
第七章  检查验收
第十九条  县林业局负责薄壳山核桃产业检查验收工作，制定年度检查验收办法，每年11月底前完成年度验收，验收结果作为兑现县级财政补助的依据。
第二十条  检查验收主要内容有：当年造林的主要验收种苗来源及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、造林面积、成活率、品种配置、生长状况、抚育质量、配套设施和管理档案等；历年造林的主要验收保存率、生长状况、抚育质量和管理档案等。
第八章  档案管理
第二十一条  投资主体必须建立健全产业建设档案，档案主要内容：土地流转合同、种苗品种和来源证明材料、品种配置图、业务培训、生产管理记录、技术资料等，示范基地还应具有基地发展规划和科技支撑协议。
第九章  政策支持
第二十二条  对薄壳山核桃产业发展资金支持纳入县级财政预算，对同一区域内造林面积100亩以上的给予补助：
（一）栽植嫁接苗，连续补助6年，当年验收合格后给予每亩1000元补助，第2—6年每年秋季进行验收，合格后每年每亩给予400元补助。
（二）对建立县级良种定点采穗圃和保障性苗圃基地，实行县级财政专项补助。建成经验收合格后，每亩一次性补助2000元。
第二十三条  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项目，做好项目储备和申报工作，争取更多的项目扶持资金发展薄壳山核桃产业。同时，县林业局对投资主体建立信誉档案，对信誉不佳的不列入项目争取范围。
第十章  政策兑现
第二十四条  产业造林经验收合格后，上网公示十天无异议报请县政府批准予以补助。
第二十五条  当年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得享受县级财政补助：
（一）种苗来源不明，未在定点良种基地购苗的；
（二）未按要求建立灌溉设施的；
（三）不能如实提供品种配置图的。
第二十六条 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暂停当年县级财政补助，限期整改合格后，顺延补助：
（一）未实行套种，草荒已明显影响薄壳山核桃生长的；
（二）套种苗木已影响薄壳山核桃生长，未及时移走的；
（三）当年施肥少于2次的（不含新造林）；
（四）管理粗放，林木生长不良，无发展前途的。
第二十七条  对林业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没有整改到位的取消当年补助；连续两年整改不到位、中途毁林的，对已领取的补助依据合同予以追缴。
第十一章  附 则
第二十八条  本办法由县林业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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